
北京众乾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2024年度报备情况说明 

一、北京众乾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承诺对我事务所 2024 年度报备

内容真实性和完整性作保证，绝无能虚作假，并为此承担全部责任和后果。 

二、关于 2024年度报备情况简要说明：已按 2024年度报备工作的通知要求

完成报备。我单位 2024年度非涉密类审计报告出具数量为 78个，在注册会计师

行业统一监管平台报备数量为 78个。 

三、关于内部治理情况的说明： 

1、内部治理状况良好，能够有效防范和控制经营风险。 

事务所合伙人管理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和议事机构。下设标准业务部、专

项审计部、培训咨询部和事务管理部。各部室的主要业务如下： 

标准业务部接受总经理委托，承接资金验证、财务审计等业务，对外出具验

资报告、标准审计报告等业务； 

专项审计部接受总经理的委托，承接和实施专项财务会计审计﹑经济责任审

计﹑管理效益审计及内部控制制度审计等业务； 

培训咨询部接受总经理委托，负责对外承接和实施内部控制制度﹑会计核算

和财务管理﹑税务知识及纳税筹划等方面的培训与咨询等业务； 

事务管理部接受总经理领导，负责事务所日常办公事务管理。 

2、质量控制 

（1）根据国办发［2009］56 号《关于加快发展我国注册会计师行业的若干

意见》，《会计师事务所质量控制准则第 5101 号——业务质量控制》的要求，制

定了《北京众乾和会计师事务所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并组织员工学习和交流，



使大家充分认识到加强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建设的重要性，牢固树立质量至上意识。

执业质量是会计师事务所的生命线，是注册会计师行业维护公众利益的专业基础

和诚信义务。 

（2）事务所建立意见分歧处理机制，对于项目组在业务执行中遇到的疑难问

题或争议，确保能够得到适当的咨询；对于项目组内部、项目组与被咨询者、项

目组与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员之间的意见分歧，确保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和解决。

只有意见分歧得到解决，才能出具业务报告。 

（3）建立健全业务质量控制方面的自我监控机制，确保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得

到执行，并持续适当。事务所制定了监控政策和程序，对业务质量控制制度进行

不断检查和完善，确保业务质量控制制度中的政策和程序持续相关并且适合具体

情况。事务所建立了业务质量检查与评价机制，以及相应的业务质量责任追究机

制。事务所周期性地选取已完成的业务进行检查，在每个周期内，对每个项目合

伙人，至少检查一项已完成的业务。事务所委派专人负责监控过程，对于监控过

程中发现的缺陷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并将其作为事务所内部培训的重点，据此改

进事务所的业务质量控制制度。同时，保持投诉和指控渠道畅通，对于违反事务

所业务质量控制制度的人员，追究责任，并予以惩处。 

3、内部培训管理制度 

 为了推动事务所员工培训事业发展，使事务所员工培训管理工作逐步规范

化、制度化，适应事务所发展对员工队伍素质的要求，根据《劳动法》、《职业

教育法》、《企业职工培训规定》及有关文件精神，结合事务所实际，制定《内

部培训管理制度》。内部培训的目标是：以岗位培训、继续教育和技术升级培训

为主，以提高工作能力为核心，以技能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培养为重点，不



断提高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建立并逐步完善与事务所和分公司管理体制和运行

机制相适应的内部培训机制。 

 事务所将根据开展咨询业务所需专业的需要，结合个人职业生涯设计，按

照事务所员工培训规划制订年度培训计划。 

  内部培训管理工作由事务所成立的专门机构负责，其主要职责是：贯彻事

务所的内部培训管理制度；制定员工培训的规章制度；负责员工培训规划和计划

的制订、实施、检查、质量评估和协调服务工作。 

 事务所成立内部培训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管委会），负责完成内部员工

的内部培训任务。组成人员如下： 

主  任：于振君 

委员（师资）：司君锋、李梅、刘晓伟、外聘专家等。 

管委会负责制定事务所的年度培训内容和计划，报总经理审批后按计划组织

实施和考核。培训计划应包括课题名称、内容大纲、主讲人、授课时间、参加人

员等。 

事务所定期对培训情况进行考核。季度考核由各业务部室自行组织，并将考

核情况书面报事务所办公室；半年度和年度考核由事务所组织实施。考核结果作

为员工奖金和升迁的重要依据之一。考核形式采取如下方式： 

①闭卷；②开卷；③日常业务中考核。三种方式可以并用。 

既要考核员工对培训内容的掌握程度，又要考核其运用培训知识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 

四、关于对分所实施实质性统一管理的情况说明：无分所。 

五、按照 97 号令的规定，持续符合执业条件自查情况： 

 1、合伙人（股东）与工商登记信息是否一致，是否符合规定资格条件： 

信息一致，符合规定资格条件。 



2、合伙人移居境外情况：无 

3、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是否符合规定条件：符合规定条件。 

4、合伙人（股东）、注册会计师人数符合规定条件：符合规定条件。 

5、分所负责人与工商登记信息是否一致，分所是否持续符合执业许可条：

无分所。 

        

首席合伙人（主任会计师）（签字、盖章）             

北京众乾和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印章） 

报备人员姓名:郑作鹏      联系电话:13520396367 


